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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辆农用车，62 桶，约 11 吨，强酸性
化工废料……3 月初，南京市溧水区环
保局成功阻止了一起非法倾倒化工废
料的违法行为，避免了可能造成的一系
列环境污染后果。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江苏省
南京市化工废料非法处置“第一案”，目
前此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现场——
例行检查发现异常，4辆农用

车被扣押

3 月 4 日下午 15 时左右，南京市溧
水区环保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洪震正
按计划和同事一道，对位于南京金焰锶
业有限公司后山的废弃矿坑进行监督
性例行巡查。

“突然有 4 辆农用车朝矿坑的方向
开过来，在离我们大概 50 米左右的地方
停了下来，当时我们便觉得可疑”，洪震
告诉记者，这个矿坑是金焰锶业有限公
司多年前采矿后留下的，目前用作一般
工业固废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的回填和
生态修复，一直也是区环保部门重点监
察监管的点源之一。此次巡查，正是对
矿坑环境管理进行的一次监督性的例
行监察监督。

“这个矿坑的位置比较偏僻，必须
从山后绕小路方可进入，一般农用车不
会路过这里，”带着疑问，环境执法人员
上前盘查。“刚走上前，就闻到一股浓烈
的刺鼻气味”，洪震说，这引起了他们的
高度警觉。

经检查，这 4 辆农用车，共装了 62
桶化工废液废渣，重约 11 吨。在现场，
洪震判断，4 辆农用车均不具备运输此
类化工废弃物的资质和条件，存在重大
非法倾倒嫌疑。旋即，在出示了执法证
后，要求农用车驾驶员跟随环境执法
车，将所有车辆开入区柘塘污水处理厂

内，开具暂扣证予以扣押；同时，责令 4
名驾驶员对车辆采取雨布遮盖等“三
防”措施，以防发生雨水淋湿带来泄漏
等次生污染事故。

调查——
邻区工业废料几经转手，“法

盲”欲非法倾倒

经过对农用车驾驶员的初步调查，
这 62 桶化工废料来自毗邻高淳区一家
名为泽美化学有限公司的化工厂。根
据环保部门调查，这家企业已经关停，
这些原本用于生产农业除草醚的化工
原料又怎么到溧水区了呢？

4 名驾驶员表示，他们知道这些原
料有毒不能随意倾倒，但是并不知道具
体是什么。他们是收取了柘塘镇葛某、
朱某每车 200 元的运费，负责将这些废
料运到矿坑并倾倒。

初步调查得出初步结论，这是一起

典型的危险固废转移倾倒案件。随后，
溧 水 区 环 保 局 向 溧 水 区 公 安 分 局 报
案。次日，溧水区环保部门会同公安部
门，拘传委托人葛某、朱某并展开深入
调查。

据他们交代，在去年青奥会召开前
夕，高淳区泽美化学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某告诉朱某，他的公司关闭后还剩余一
些化工原料没有处理，这些原料比较值
钱，委托朱某帮忙处置。随后，朱某便
将此事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葛某，并支付
了葛某 5000 元的运输费用，由葛某将这
批原料送到溧水区柘塘镇新淮村一家
机械厂内存放。

今年，由于机械厂厂房外租，新企
业的工人认为化工原料桶气味刺鼻，影
响正常生产，便要求葛某运走。葛某无
奈，找来朱某以及农用车驾驶员杨某商
议，将这批化工原料作为废料找地方倾
倒。他们最终认为金焰锶业的矿坑是

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好地方”。

处置——
贪图小便宜险酿严重后果，

案件移交公安部门

据农用车车主杨某交代，他们之前
和“坑主”金焰锶业的负责人联系过，表
示想将这批化工原料倒在后山的废弃
矿坑内，但金焰锶业并未同意这一行
为。被拒绝后，他们萌发了偷偷“一倒
了之”的念头。

“真是万幸，我们正好遇到，才避免
了这次非法倾倒化工废液污染事故的
发生，否则不但他们‘罪加一等’，由此
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也不敢想象。”环
境执法人员表示，经过采样初步检测，
这批废液的 pH 值小于 2，具有强腐蚀
性，一旦发生非法倾倒，对山体、土壤、
地下水、地表水等都具有相当严重的污
染后果。

南京市环保局法规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根据新《环保法》和“两高”司法
解释，有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行为，且危险废物数量达到 3 吨以上即
可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不懂法加上贪图小便宜，吃了官
司”，洪震告诉记者，如果走正规途径规
范化处理这批危废，每吨大概需要 7000
元～8000 元，也就是说全部处理完大概
需要约 8 万元。泽美化学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某为了省这笔钱，以 5000 元 的 价
格 转 包 给 葛 某 ，“ 二 传 手 ”葛 某 又 以
800 元 的 价 格 找 来 司 机 运 输 ，这 是 无
良老板为省钱，危害环境的违法犯罪
行为。

截至记者发稿，溧水区环保局环境
监察部门根据新《环保法》有关规定，已
将此次偷运化工废料的相关案卷整理
完毕，并移交至区公安分局。

溧 水 区 环 保 、公 安 部 门 将 在 妥 善
处理化工废料，确保不发生污染事故
的同时，追究这批化工废料货主的相
关责任。

矿坑前的遭遇战
——直击新《环保法》实施后南京市化工废料非法倾倒“第一案”

◆本报记者徐小怗 邵艺
见习记者褚方樵通讯员邹爱赟

逶 迤 湘 江 ，濯 濯 清 流 ，亘 古 而 来 。
湘江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近年来，各
级各部门为了还母亲河一江清水而努
力行动。

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2014 年以来，全省三级检察机关为潇湘
大地的环境保驾护航，开展破坏环境资
源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加大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力度，批准逮捕非法偷排废水废
气、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盗伐滥
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73人。

护鸟：为候鸟们打造“安全迁
徙通道”

永 州 蓝 山 作 为 湘 江 的 源 头 ，素 有
“千年鸟道”之称。

2013 年 9 月，蓝山县有名的“捕鸟
大王”张超镇，因涉嫌非法捕杀野生候
鸟 48 只，被蓝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最后被判处罚金。办案中，蓝山县
办案检察干警多次对张超镇进行劝导。

“候鸟是人类的朋友，捕杀候鸟是
违法行为。请离开这里，不要捕杀过往
迁徙的野生候鸟。”2014 年 11 月 6 日晚
上，张超镇与几名护鸟志愿者对从蓝山
县城来偏远山里捕猎候鸟的年轻人进
行劝阻。张超镇已经由“捕鸟王”蜕变
为“护鸟人”。

蓝山县人民检察院以林检科为基

础，成立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办案
组，与林业部门建立案件移送机制，实
现线索共享，同时积极摸排、深挖破坏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与
县森林公安局深入沟通，形成《快速办
理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纪要》，简化
流程、协同侦查、形成合力、提高效率；
推动庭前证据交换，开展庭审跟踪，加强
诉讼监督和打击力度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 今 ，很 多 像 张 超 镇 一 样 的 捕 鸟
人，自发组织了义务护鸟巡逻队。他们
上山巡查，精心守护，发现猎捕网具，护
鸟志愿者们当场销毁，放飞获救候鸟；
发现捕猎者，就上前劝阻，劝阻无效时
就向森林公安报警。大家全力阻挡捕
鸟“黑手”，为过往候鸟了开辟安全迁徙
通道。

护林：防止乱砍滥伐，保护生
态环境

“每次来这里，看着这些国宝，就觉
得心旷神怡。”桂阳县人民检察院林业
检察科的检察官们站在郁郁葱葱的南
方红豆杉林前，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通过查办刘某等非法收购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案，桂阳县人民检察院发现
了湖南省最集中、最大胸径的南方红豆
杉古树群落，并及时向桂阳县政府提出
了建立县级南方红豆杉自然保护区的
建议，得到县政府批准。湖南省人民政
府将其批准为“桂阳县红豆杉柔毛油杉
自然保护区”，成为占地面积为 744 公顷
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日前，桂阳县已出台《南方红豆杉
资源保护管理办法》，使这笔自然界的
珍贵遗产得到了更好地保护。

2014 年以来，湖南省林业、检察部
门联合办案，向党委、政府和相关单位
提出整章建制的检察建议 24 件，挂牌重
点督办了 13 起重大案件，跟踪调研了环
境治理案件 224件。

护水：不让危险物质进入母
亲河湘江

如果说三湘四水环境保护的行政
职能，更多的在于行政机关，那么对相
关犯罪案件的查办，则是检察机关“绘”
就绿水青山的重要职责。

2014 年 3 月，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在
走访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胡峰在没有危
险物质处置资质的情况下，自 2012 年以
来多次从华阳制药公司内通过物流方
式处置危险物质 100 余吨，并将危险物
质 转 移 给 犯 罪 嫌 疑 人 张 长 清 进 行 处
置。张长清为牟取非法利益，将 100 余
吨危险废料倾倒在自家的水塘后导致
水质黑化，铬、镉及铅的含量严重超标，
渗漏污染环境。

湘阴县人民检察院立即启动立案
侦查程序，公安机关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
对犯罪嫌疑人张长清、胡峰以涉嫌污染
环境罪立案侦查。

在衡阳，衡阳市人民检察院、珠晖
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和督促衡阳市
环保局履行职能，监督衡阳中盐天友化
工有限公司对 400 余吨硫酸亚铁固体危
险废物进行安全处置，切实维护了当地
水土环境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夜东风起，万山春色归。湖南省
检察机关用司法的春风，吹响了生态保
护的号角，唤醒了生机勃勃的绿水青
山，迎来三湘大地的碧水蓝天。

为潇湘大地环境保驾护航

湖南检察机关绘制绿水青山图

◆本报通讯员文萍 唐龙海刘亮
记者刘立平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施行，新法拓宽了“民告官”法律
渠道，强化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
督。今后，环境执法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受案范围扩大，环保部门小心
频当被告

新《行政诉讼法》将现行《行政诉讼
法》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律修改
为“行政行为”，从其受案范围的变化可
以看出，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以列
举的形式将原法的 8 项增加到 12 项，扩
大了受案范围。依照本条规定，并结合
环保工作实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将下列情形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1、对环境行政处罚和环境行政命
令不服的。在日常的执法中，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环保行政机关作出
的各种形式的行政处罚不服的以及认
为作出的各种责令（限期）改正决定的
行政命令侵犯其合法权益，都可以向法
院起诉。无论责令（限期）改正是与行
政处罚同时适用，还是单独适用，当事
人对责令（限期）改正的行政命令不服
的，则可提起行政诉讼。

2、对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和环境行

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在环境执法工作
中，环保行政机关比较常用的行政强制
措施就是查封、扣押措施，环保行政机关
在实施这些强制措施时，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

3、对环境行政许可不服的。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环保行政机关申
请行政许可，环保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
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环保行政
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准予、变
更、延续、撤销、撤回、注销行政许可等
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4、对环境行政机关要求履行其他
义务不服的。环保行政机关履行职务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管理必
须依法行政，如果违反规定，非法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义务，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起诉。

二、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将成
为共同被告

为 激 发 行 政 复 议 程 序 的 活 力 ，新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调整为复议

机关不仅改变原行政行为要当被告，维
持原行政行为也要当被告（与作出原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

今后，只要在法律和事实上能够支
持行政复议申请人，行政复议机关就会
尽量支持申请人，从而避免自己当被
告。因此，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
为若被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确认违
法，被申请人必须服从。

三、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延长，环保
部门应避免错误告知

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
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也就是说，在环境执法中，要明确
告知当事人起诉期限。实践中，最好以
书面形式告知，口头告知的也应当以笔
录形式记录在册。

四、自由裁量权案件可以调解，环
保部门要积极化解行政争议

新《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
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
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
的案件可以调解。”第二款同时规定：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
权益。”

对 此 ，一 些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是 否 罚
款、罚款数额涉及环境行政机关行使处
罚裁量权是否正确等，遇到这方面的行
政诉讼时，环保部门应当严格按照上述
规定，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充分借
助法院调解程序，在法定裁量幅度内与
原告达成共识，积极化解争端。

作者单位：四川省通江县环保局、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新《行政诉讼法》带来什么影响？
◆刘永涛 裴茂森

执法者言

江苏省
南 京 市 溧
水 区 环 境
执法人员发
现 4 辆农用
车 装 有 62
桶化工废液
废 渣 ，重 约
11吨。

本报记者李良 吴诚福州报
道 记 者 日 前 从 福 建 省 环 保 厅 获
悉，尤溪县公安局近日对沈湖纸厂
5 名 股 东 处 以 行 政 拘 留 5 日 的 处
罚。这是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新

《环保法》以来，福建省首例对企业
环境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员实施行政拘留的案件。

此次，尤溪县环保局将沈湖纸
厂环境违法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是
依据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以及公安部、环保部等 5 个部门为
贯彻执行新《环保法》制定的《行政
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
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对未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
排污，拒不执行的环境违法行为依
法移送公安部门处以行政拘留。

1 月 9 日，尤溪县环保局对沈
湖纸厂未取得排污许可证违法排
污的行为下达了停止排污决定书，
责 令 企 业 立 即 停 止 生 产 。 2 月 3
日，执法人员现场突击检查时发现
沈湖纸厂擅自恢复生产，并排放生
产废水。

2 月 9 日，尤溪县环保局将沈
湖纸厂无排污许可证且拒不停止
排污案件卷宗移送给县公安局。2
月 11 日，尤溪县公安局和环保局
联合到沈湖纸厂现场调查取证。2
月 12 日，尤溪县公安局对 5 个股东

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 月
13 日，正式对沈湖纸厂的 5 名股东
实施行政拘留。

经查，尤溪县沈湖纸厂未办理
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也未取得
临时排污许可证，以试生产为由违
法排污。

福建省环保厅执法负责人介
绍，之前对此类违法行为环保部门
只能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责令停止试生产并处以不超过 5
万元的罚款。但处罚下去经常要
走听证、复议、诉讼等较长的法律
程序，或者要给企业 3 个月的复议
和诉讼时间，对法院判决后或过了
3 个月仍不执行的，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往往又要经过长时间的审查、
执行的过程，有的案件还因各种原
因强制执行不了。

“一个案件办下来，少则几个
月，多则一年、两年，不但耗费了大
量的行政成本，对环境违法行为也
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惩戒效果。”这
位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新《环保法》赋予环保
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
政拘留的手段，不但惩处力度大，
而且可操作性强。沈湖纸厂业主
在知道将被尤溪县公安局实施行
政拘留处罚后，震动很大，立即停
止了生产并着手整改。

编者按 新《环保法》赋予环
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
停产和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
留的手段。环保部门对一些恶劣
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在
较短时间内促使违法者纠正违法
排污行为。其中，行政拘留是对尚
未构成环境刑事犯罪的违法行为
最严厉的制裁，虽然只是短期拘
留，但其对违法者产生的心理震慑

效应和对其他排污单位的教育作
用不可低估。

近日，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依
据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以及公
安 部 、环 保 部 等 5 个 部 门 制 定 的

《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
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等规定，
将环境违法案件依法移送公安部
门处以行政拘留，取得了良好的执
法效果。

尤溪沈湖纸厂以试生产为由违法排污

福建执行首例行政拘留

本报通讯员张利军 记者丁冬
辽阳报道 日前，辽宁省辽阳市环
保局和市公安局联合查处了 9 起
企业违法排污的环境违法案件，罚
款 41 万元，其中有 5 家涉事企业责
任人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辽阳市
首批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案件。

据了解，联合执法人员在辽阳
市唐马屠宰厂现场检查时发现，这
家企业不仅没有环评审批手续，还
利用渗坑直排废水，依据新《环保
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处以 5 万元罚款，并对企业法
人进行行政拘留。

辽阳市食品有限公司灯塔屠
宰厂闲置污水处理设备，私设暗管
排放，锅炉无污染治理设施，依据

《水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共计罚款 59350
元，并对企业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
拘留。

辽阳市小北河屠宰厂没有环
评审批手续，利用渗坑直排废水，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处以 5 万元罚款，对企业相关
负责人进行行政拘留。

辽阳市食品有限公司东京陵
屠宰厂利用渗坑直排废水，依据

《水污染防治法》处以 5 万元罚款，

同时，企业没有环评审批手续，依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处以 5 万元罚款，对企业相关责任
人进行行政拘留。

辽阳市食品有限公司小屯屠
宰厂利用渗坑直排废水，依据《水
污染防治法》处以 5 万元罚款，对
企业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拘留。
同时，企业没有环评审批手续，依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处以 5万元罚款。

辽阳市食品有限公司弓长岭
分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处以 5
万元罚款。伯轩娜针织厂无环保
审批手续，企业 现 已 停 止 生 产 并
拆除设备。检查中，执法人员还
对 两 家 事 出 有 因 的 排污企业免
于处罚。

据了解，去年底，辽阳市环保
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召开三部
门联合执法联动工作会议，建立了
环保和公安部门之间的联合机制、
重大案件日常会商机制、规范案件
移送机制。同时，充分发挥市环保
局法制委员会的作用，对环境违法
行为立案后，由法制科汇总，提交
法制委员会集体讨论，防止主观干
预现象发生，保证行政处罚决定的
正确性和合理性。

辽阳环保公安联合办案
5家企业责任人因环境违法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 湖北省金伟新材料有
限公司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
排西流河化工园区污水管网，近日
受到仙桃市环保局依法查处，两名
相 关 责 任 人 被 依 法 行 政 拘 留 10
天。据了解，这是新《环保法》实施
以来，仙桃市首次行使行政拘留权。

1 月 21 日上午，金伟公司利用
软管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
抽入园区污水管网，总共排放生产
废水约 200 吨。仙桃市环境监察
人员在园区进行巡查时，发现环境
违法行为并及时制止，经采样监测
发现园区污水管网内水质呈酸性。

仙桃市环保局迅速成立工作
专班，对金伟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依
法进行查处，做出了停产、罚款的
处罚决定，并在第一时间将案件移
送市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在查明
违法事实，锁定相关证据后，对公

司厂长、车间主任各做出了行政拘
留 10天的处罚决定。

仙桃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
长陈小平表示，新《环保法》增加了
行政拘留的规定，一些严重的环境
违法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人
身处罚，能形成有效威慑。

陈小平告诉记者，为杜绝类似
事件再度发生，仙桃市环保局一方
面加强对执法人员执法的培训，另
一方面将组织园区所有生产企业
班、组长以上人员，学习新《环保
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增强其守法
意识。同时，增加现场检查的频
次，确保园区周边环境安全。

截至目前，金伟公司仍处于停
产状态，受到处罚的相关责任人未
提出行政复议。公司按照要求完
成整改并得到环保部门验收同意
之后，才能恢复生产。 熊争妍

仙桃严惩违法排污企业
金伟公司废水直排管网，两名责任人被行政拘留


